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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安县 2018 年棚户区改造
（城中村）区块项目征收补偿方案

(修改稿)

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和《乾安县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

与补偿暂行办法》及有关法律、法规之规定，县政府组织相关部门研究论证后，拟决定对乾安县干扰

台区块、老煤点-瓦房社前区块、大庆真味区块、金街美郡北区块棚户区改造项目的房屋进行征收。

为维护公共利益，保障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的合法权益，立足本县实际情况，特制定如下征收补偿方

案。

一、征收与补偿原则

房屋征收与补偿遵循决策民主、程序正当、公平补偿、结果公开的原则。

二、征收范围

1、干扰台区块：东至鸣凤街，南至华夏路，西至白驹街，北至都邑路。

2、金街美郡北区块：东至白驹街，南至夜光路，西至食场街，北至果珍路。

3、老煤点-瓦房社前区块：东至鸣凤街，南至都邑路，西至德建街，北至安定路。

4、大庆真味区块：东至德建街，南至夜光路，西至空谷街，北至梧桐路。

三、征收主体：乾安县人民政府

四、征收部门：乾安县棚户区改造房屋征收领导小组办公室

五、征收实施单位：乾安县房屋征收经办中心

六、征收实施时间：自征收决定发布之日起实施

七、征收补偿签约期限

征收补偿签约期限以发布房屋征收决定公告确定的日期为准。

八、有关规定

征收范围公告后，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征收范围内的房屋和土地，不得进行下列活动：

1.新建、改建、扩建、装修房屋。

2.改变房屋和土地用途。

3.进行分户等不当增加补偿费用的其他行为。

九、房屋征收补偿方式

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乾安县国有土地上的房屋征收与补偿暂行办法》（乾政

发﹝2015﹞14 号）有关规定，上述棚改房屋征收地块采取异地产权调换安置和货币补偿安置， 被征

收合法住宅房屋的所有权人（以下简称被征收人）可以选择产权调换安置，也可以选择货币补偿安置。

十、房屋征收补偿标准

（一）被征收人对其合法住宅选择货币补偿的，以房屋征收区域内房屋征收决定公告之日被征收

房屋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价格为依据，由具有相应资质的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通过依法评估确定被征收

房屋价值，按评估确定的被征收房屋（及附属物和土地使用权面积）价值给予补偿。

（二）被征收人对其合法住宅选择产权调换安置的，被征收房屋的“征一还一”面积部分，不区

分房屋结构，均按相应面积回迁，货币化安置的“征一还一”面积将按照我县住宅楼房基准价给予补

偿。

被征收人安置房屋面积与协议书安置面积有误差的，按多退少补原则互找差价。

1. 产权调换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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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棚户区改造产权调换地点为县城区内五证俱全、已建成的住宅小区现房和政府自建回迁

房。居民住宅产权调换的现房 966 套和期房 300 套。现房的住宅小区分别是东方一号、上和紫东苑、

铭星府邸、诚美尚院、祥瑞庄园、西湖小镇、嘉恒地产、百阖家园。政府自建回迁房为百阖家园南的

原酒厂院内。产权调换房屋户型面积为 50m²、55m²、57.47m²、60m²、66.25m²、65m²、70m²、75m²、80m

²、85m²、90m²、95m²、97.88m²、100m²、105m²、110m²、112.74m²、115m²、120m²、125m²、129.02m²、

130m²、131.34m²、135m²等。

2.产权调换选号排序方式

按照签订协议先后顺序进行选房。

同一天订立征收补偿协议的为同一个序号，同一天搬家交房的为同一个序号，房屋征收部门要对

序号予以公示。

被征收人选择产权调换的，按以下原则分配。被征收人按订立协议序号与搬家交房序号之和由小

到大的顺序在协议订立所对应的户型选择楼层、序号。选择同一户型、序号相同的，采取抓阄的方式

分配。

3.被征收房屋面积较大，被征收人要求调换几个小户型安置的，相关优惠政策按照原被征收房屋

面积执行。

（三）住宅兼营业房屋，对从事商业经营的房屋部分，由评估公司结合该房屋区位、用途、建筑

结构、新旧程度以及占地面积等因素做出评估。对未从事商业经营的部分，按住宅房屋标准给予评估

补偿。

临街房屋是指临已建成规划道路两侧，紧邻道路两侧的第一趟房屋。

临街房屋没有商业房产证照的，但从事商业经营的，由评估公司结合该房屋区位、用途、建筑结

构、新旧程度、建筑面积以及占地面积、土地使用权等因素做出评估。临街房屋没有从事商业经营活

动仅用于居住的，由评估公司结合相关因素按照临街住宅做出评估。

（四）征收具有合法商业证照的营业性质房屋的，由评估公司结合房屋结构，位置及其他相关因

素做出评估价格并给予补偿。

（五）对征收范围内未经登记的住宅房屋，无房屋产权证的，依据《乾安县国有土地上的房屋征

收与补偿暂行办法》（乾政发﹝2015﹞14 号）及《乾安县人民政府关于修改<乾安县国有土地上的房屋

征收与补偿暂行办法>部分条款的通知》（乾政发﹝2017﹞56 号）相关规定，由县人民政府组织规划、

不动产登记等相关部门进行调查、认定和处理。

2007 年航拍在图房屋按有证房屋补偿标准补偿，不享受上浮奖励政策。

对认定为合法建筑的和未超过批准期限的临时建筑，给予补偿，不享受上浮奖励政策；对认定为

违法建筑和超过批准期限的临时建筑，不予补偿。

（六）搬迁补助费、临时安置费、停产停业损失补偿费，按照《乾安县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

偿暂行办法》（乾政发﹝2015﹞14 号）执行。

1、因征收房屋造成搬迁的，应当向被征收人支付搬迁费，住宅房屋搬迁费每户 1000 元，非住宅

房屋搬迁费每户 2000 元。

物品过多或因机械设备的拆装、运输所发生的搬迁费可由有资质的评估机构进行评估，按评估价

格补偿。

2、征收住宅房屋选择现房产权调换的，产权调换房屋交付前，应当向被征收人支付临时安置费，

支付标准为被征收房屋认定的补偿面积（不含上浮奖励面积）。每月每平方米 10 元（注：按被征收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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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主房屋面积计算），一次性支付三个月。过渡期间需要采暖的还应支付采暖补助费。采暖补助按照

现行居民住宅集中供热缴费标准和被征收房屋认定补偿面积给予一次性三个月补助。

选择政府自建回迁房产权调换的，支付住宅房屋临时安置费，过渡期限在 24 个月内的，每月每

平方米 10 元，超过 24 个月的，临时安置费从第 25 个月开始按每个月每平方米 14 元支付。过渡期间

需要采暖的，按实际发生采暖费给予补助。（注：按被征收房屋主房屋面积计算）

3、对因征收房屋搬迁而造成停产停业损失的补偿，按照乾房征﹝2017﹞9 号文件规定，由评估公

司结合被征收房屋区域内商业经营状况，做出分类价值评估予以确定。

（七）征收决定规定签约期限内签订协议并完成搬迁的被征收人，每户奖励 10000 元。

（八）选择产权调换且自行装修的被征收人按照原认定补偿面积（不含上浮奖励面积）给予每平

方米 300 元的装修补助。

(九)征收决定规定签约期限内签订协议并完成搬迁的被征收人，产权调换选择多层楼房的，在原

有补偿面积的基础上上浮奖励 20%，选择高层楼房的，在原有补偿面积上上浮奖励 25%（不含电梯面

积）；选择货币补偿的，在房屋评估金额基础上上浮奖励 20%给予补偿。

（十）征收设有抵押的房屋，抵押权人依法享有优先受偿权。房屋征收部门应当通知抵押权人，

并于签订补偿协议后 30 日内，重新设定抵押物或提前清偿债务，解除被征收房屋的抵押合同。不能

提前偿还或者变更抵押权的，征收主管部门应当将相当于债权担保部分的货币补偿金额予以提存。

征收被查封的房屋，征收主管部门应当通知查封机关，在查封机关未能解除或变更查封措施前，

征收主管部门应当将该房屋的货币补偿金额予以提存。

十一、保障政策

（一）征收个人住宅，被征收人符合住房保障条件，按有关住房保障政策执行，优先给予住房保

障，被征收人可以不参加社会轮候。

（二）被征收人持有最低生活保障金领取证，在享受上浮奖励房屋面积仍不足 45 平方米的，无

偿安置 45 平方米的住房，产权归被征收人所有。

十二、达不成协议的处理

在征收补偿决定确定的签约期限内达不成补偿协议，或者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不明确的，由县政

府按照征收补偿方案作出补偿决定，并在征收范围内予以公告。

十三、强制执行

被征收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不提起行政诉讼，在补偿决定规定的期限内又不搬迁

的，县人民政府依法申请人民法院裁定准予强制执行。

十四、被征收人注意事项

在征收工作中，请住户提高警惕，确保安全，防止煤气、水、电等事故发生。应加强安全防范，

切勿将您的身份证、房本、户口本、结婚证等重要证件交给他人或由他人代为办理，以免上当受骗或

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十五、其他未尽事宜按照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执行。

十六、本方案由乾安县房屋征收办公室负责解释。

乾安县人民政府

2018 年 11 月 9 日


